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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犯罪治理研究

——基于对欧盟环境侦查协作的分析

李乙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面临着非法跨境转移危险废物、走私珍稀野生动植物等跨国环境犯罪

挑战。这类犯罪利用各国管理差异，单凭一国难以独立应对，而沿线国家存在法律制度差异、协作技能不足、

缺乏信息共享平台等问题，制约了环境犯罪治理效能。借鉴欧盟环境侦查协作机制经验，沿线国家需从三方面

提升司法协作能力：协调法律规则缩小差异，构建务实合作机制提升效率，加强专业人员培训与技术支持。此

举将助力守护区域生态安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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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  核心概念

1.1.1  跨国环境犯罪

跨国环境犯罪作为跨国犯罪的一种，不仅具备环境

犯罪的共性特征，同时也有其个性特征。根据联合国药

物管制与预防犯罪办事厅的界定，环境犯罪是指对环境

产生负面影响的犯罪行为。犯罪学领域最初将涉及环境

或动物的犯罪统称为环境犯罪。学界对环境犯罪的关注

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的传统犯罪学主要聚焦人身侵

害,伴随环境犯罪学的发展，其研究重点涵盖跨境环境犯

罪、合法与非法的企业行为，以及环境破坏与动植物损

害。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污染空气、水源及土壤；非法采

伐与毁林；盗猎、过度捕捞引致的物种减少和动物虐待

等。其中跨国环境犯罪是指违反旨在保护国际环境的公

约条款、且具有可追溯性的行为。其认定需满足两个要

件：一是国际社会就该行为的犯罪性质达成共识；二是

缔约国需在国内建立相应的刑事立法框架。由于各国国

情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对同一行为的认知可能不同，

因此环境犯罪的认定存在多样性。

1.1.2  侦查协作机制

在国内侦查语境下，“侦查协作”特指一国之内同

一系统侦查机关之间的协同配合。从国际层面来看，当

犯罪活动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时，相关主体一般依托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或者国际警务合作的模式开展侦查

活动。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同时又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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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两者目标一致均为了打击跨国犯罪、维护

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司法公正。“国际警务合

作”同“国际司法协助”共同构成国际刑事诉讼的完整

环节。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传

统犯罪突破地域性限制，犯罪者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短

时间内跨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地与犯

罪结果地可能分属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国际警务合

作处于打击犯罪的前端，在跨国犯罪发生之初，多个基

于属地、属人及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情报

交流、联合侦查等方式锁定目标和获取初步线索。这些

前期成果可为后续正式启动司法协助提供方向和依据。

而国际司法协助则属于司法程序的后端，当案件进入司

法程序（如起诉、审判阶段），需要符合法定形式的证

据、法律文书送达、证人出庭等时，就必须通过更为正

式的司法协助渠道来获取。司法协助赋予通过警务合作

获取的某些材料以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尽管两者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层面上

存在一致性，但在法律性质、主体、依据等方面也存在

根本性区别。第一，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国际司法协作

具有主权性，即一国无权在未经他国同意的前提下进入

他国领域开展侦查活动，此举属于侵犯他国主权之行

为。国际司法协作是国家司法主权的延伸和委托，具有

强烈的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决色彩；而国际警务合作往往

在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双边、多边警务合作条例的框架下

开展，具有较为浓烈的行政性色彩，更偏向政府行政管

理和执法行动，强调效率和行动力。第二，两者的行为

主体存在差异。国际刑事协作通常由各国的法院、检察

院、司法部等中央司法机关主导和执行；而国际警务合

作的主体一般为国家执法机关，由各国的警察、移民、

海关、禁毒等执法部门直接实施。第三，两者开展工作

的核心存在差别。国际司法协作工作核心是保证诉讼程

序的顺利进行；而国际警务合作的工作重心着眼于侦破

案件，因此内容往往包括交换犯罪情报、开展联合侦查

即跨境追逃等。

因此，国际司法协作体系是一个以双边和多边条约

为法律基础，以中央机关为运作枢纽，涵盖刑事、民事

两大领域，包含从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到引渡、资产追

回等一系列具体制度的综合性法律合作体系。其核心是

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司法合作共同打击犯罪

和解决纠纷。

1.2  理论基础

1.2.1  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国际合作，其研究

成果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侦查协作研究具有必

要的方法论价值。这源于跨境侦查协作本质上属于主权

国家间的国际警务协作，其启动与运行基于国际关系，

是广义国际合作在刑事司法与警务领域的具体体现，甚

至有学者视其为“警察外交”，突显其外交属性。同

时，该协作限定于“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内，是其国际

合作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以国际关系合作理论

为基础是必然选择，“一带一路”的实践又为该理论提

供了发展与创新的空间。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方，尤其

美国相关理论较为丰富，历经百余年发展，在理论体系

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故“国际关系理论”常指代西方

传统理论。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该理论不断推陈出

新，其发展逻辑根植于一国的文化、知识背景及外交实

践，本质上是多元多样的。为区别于西方理论，常需添

加前缀说明。本文所称“新型国际关系”即指中国范畴

的理论，具体体现为“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实践与

理念。

1.2.2  多层治理理论

“多层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现实状态。无论国家

体制如何，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国际组织共同构成多

元化、多层次参与国际事务的治理体系。尤其在边境地

区表现显著，既是全球治理的需求与组成部分，也蕴含

独特价值。对此现象的理论探索，西方较早产生了新中

世纪主义、平行外交、多层外交及多层治理等理论；中

国学者则基于国情提出了央地分权、“有限参与行为

体”、国家中心多层互动等理论，但均存在局限，难以

为实践提供充分指导。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多层治理意义

特殊，与其辽阔幅员、众多邻国的地缘环境密切相关，

旨在为周边区域外交合作提供理论支撑。因此，以相对

成熟的西方多层治理理论为基础框架，提炼其适用于全

球化的普适理念，结合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

际，聚焦侦查协作领域进行理论发展与创新，是较合适

的路径，这也符合“多层治理”概念对现实状况的直接

描述。

利用该理论分析欧盟环境侦查协作机制，可将其视

为多层治理的实践：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要求超国家机构

（欧盟委员会）制定共同规则；成员国政府负责实施协

调；次国家行为体（地方环保机构、NGO）参与执行与

监督。各层级依据权能分担责任——欧盟立法层面确立

标准，国家层面转化执行，次国家层面具体操作，欧盟

法院则通过司法审查保障规则统一实施。分析需聚焦不

同层级行为体在规则制定、信息共享、执法协作中的互

动模式，以及共同环境目标如何驱动多层协商机制的运

作，从而揭示该机制如何体现权限分散、多层互动和非

等级性决策的治理特征。

2  欧盟环境侦查协作机制的构建与
运作

2.1  构建：应对跨国环境犯罪的现实需求

欧盟作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长期面临严峻的跨

国环境犯罪威胁。据欧盟委员会报告，非法废物跨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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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濒危物种贸易及工业污染扩散等犯罪活动，每年造

成超过百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此类犯罪常利用成员国边

境管理差异，通过复杂供应链规避监管。传统司法合作

依赖双边司法互助条约，存在程序繁琐、响应迟缓、标

准不统一等缺陷。例如，跨境取证需经外交渠道层层审

批，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导致关键证据灭失。这种碎片

化协作模式难以应对环境犯罪日益即时化、隐蔽化的

趋势。

2.2  运作：服务于犯罪治理的核心要素

欧盟环境侦查协作机制以多层次法律框架为基石：

以《欧盟运作条约》第82~86条确立的司法裁决跨境执

行框架为基础，覆盖欧洲逮捕令及刑事调查令等32类严

重犯罪事项。该体系的核心是成员国间司法裁决相互承

认原则，依托欧洲警察署、欧洲检察官办公室等机构实

施执法联动。以《欧盟环境犯罪指令》为核心，首次将

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纳入刑事犯罪范畴。后续通过《欧洲

证据令》优化跨境证据收集程序，并在《绿色新政》

（2019）框架下推动指令修订（2023年草案），拟将最

高监禁刑期提高至10年，同时扩展犯罪类型，加强犯罪

打击的范围和力度。机构设置采用多层级协作模式：欧

洲司法组织协调跨国联合侦查组组建；欧洲警察组织下

设环境犯罪中心负责情报整合；欧洲环境署提供污染监

测技术支持；成员国执法机构（如德国联邦环境局）则

承担国内落地执行职责。

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跨境取证协作。欧盟建立

侦查令制度推动跨境取证：成员国可向他国提出取证请

求，被请求方须依法执行并反馈证据。此制度强调效率

提升，2023年电子取证协作最快耗时仅8小时。第二，网

络犯罪治理。针对网络野生动物犯罪隐蔽性强、跨境交

易频发的特征，欧盟推动设立面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欧

洲提交保存令，强制平台协作提取电子数据，同时协同

美国优化跨境电子取证规则。第三，联合执法行动。通

过组建联合侦查小组（JIT）专项打击环境犯罪，实现多

国联合侦查，有效提升办案效率，解决跨国执法中的法

律冲突与信息共享障碍。

3  欧盟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环境司法能力建设的启示

3.1  借鉴原则：立足现实，务实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

和环境司法资源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报告指出，非洲和亚洲国家

虽将环境犯罪定为严重罪行的比例较高，但执法能力薄

弱；而大洋洲国家更侧重打击非法捕鱼，欧洲则对野生

动物犯罪处罚较轻。因此，区域合作机制需尊重各国主

权和法律传统，避免强推统一模式。可借鉴欧盟《通过

刑法保护环境的指令》设定“最低标准”而非强制趋同

的思路，允许各国在保留本国法律框架基础上调整环境

犯罪定义与刑罚幅度。

优先聚焦两类最紧迫领域：一是废物走私，尤其是

危险废弃物跨境转移，此类犯罪利用沿线国家监管漏洞

形成黑色产业链；二是物种走私，联合国报告显示85%的

国家已将其纳入刑法，但执法协作不足导致犯罪集团有

机可乘。能力建设应针对性补足短板，如跨境取证技术

落后、电子证据提取能力不足等，可参考欧盟“联合调

查组”（JITs）在波罗的海非法排污案中快速扣押涉案船

只的经验，优先配置便携式检测设备和电子取证工具。

从双边或次区域合作试点切入，积累可复制经验。例

如：在中国—东盟框架下建立“湄公河次区域环境犯罪

联合侦查机制”，或依托上海合作组织（SCO）构建“中

亚跨境污染应急响应小组”。这些试点可参考欧盟早期

以“毒品犯罪协作”为突破口逐步扩展至环境领域的路

径。成功案例应及时通过区域司法会议推广，增强各国

参与信心。

3.2  具体启示与建议

3.2.1  完善法律基础，弥合合作鸿沟

“一带一路”沿线国存在显著的协作观念分歧：对

倡议合作的认知偏差表现为地缘政治疑虑（美、印、日

等国视其为扩张战略）、国内政治干扰（马来西亚政权

更迭导致高铁项目反复；印尼军政立场分裂）、历史信

任赤字（越南民众排华情绪阻碍司法合作）及认知普及

不足；对侦查协作的认识局限则源于主权让渡忌惮例如

东南亚国家担忧司法自治权丧失与功能认知不足，各国

优先防治国内犯罪，因跨国治理“投入高、见效慢”而

缺乏协作动力，警务能力差异，如电子取证技术鸿沟进

一步削弱合作意愿。

沿线国家可参照欧盟《环境犯罪指令》的“最低刑

罚标准”修订国内法，明确跨国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例

如将非法废物转移、濒危物种贸易等行为的刑期下限设

为4年，并达到联合国定义的“严重犯罪”门槛；增设企

业责任条款，防止责任人逃脱惩罚。同时，在现有双边

司法协作条约（如中国-哈萨克斯坦《打击犯罪协定》）

中增设“环境犯罪侦查协作”专章，规定跨境取证互

认，例如采纳欧盟《欧洲证据令》原则，将电子取证周

期压缩至90天内、明确重大案件信息共享豁免，以及联

合调查组（JITs）在证据收集与嫌疑人审讯中的法律效

力。此外，由最高检牵头联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制定《打

击跨国环境犯罪示范公约》，统一废物走私、非法采矿

等6类高发犯罪定义，并设立“环境司法互助基金”支持

弱国立法转化。

3.2.2  构建务实高效的合作机制与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区域性协作平台呈现三重缺

陷：一是问题驱动导向的被动性，体现为上合组织以反

恐为核心，缺乏禁毒等专门机构，且成员国诉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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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吉积极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倾向双边，土库曼

斯坦保持中立；二是非制度性合作的长效缺失源于区域

性司法机制缺位，上合组织无统一刑事合作框架；中

国-东盟依赖“10+1”论坛致成果缺乏约束力；三是及边

境协作失范，体现为中缅地方警务协议效力不足；四是

宏观合作缺乏实践性表现为中国—东盟论坛聚焦理论探

讨，实务部门参与不足导致联合声明操作性薄弱。另一

方面，情报共享受主客观双重制约：主观方面表现为各

国担忧司法自治权削弱而提供低价值数据与信任缺失。

客观能力制约包括数据质量参差，部分国家无统计习惯

致信息失真，专业能力短板即术语翻译误差与情报解读

偏差及系统建设差异，发达国家机制成熟，老挝等国内

部信息不畅；中俄依赖联络官传递降低时效性。

为了提高沿线国对跨国环境犯罪的治理能力，可以

在现有区域架构中嵌入协作功能：中国—东盟框架下于

“环境保护合作中心”设立“环境犯罪执法网络”，负

责建立污染源数据库（整合废气排放与危险废物转移数

据）、运营24/7联络点协调跨境污染应急响应，并发布

非法木材贩运企业“红色通报名单”；上合组织则升级

“地区反恐机构”职能，增加环境犯罪情报分析模块，

利用现有通信网络实现成员国海关与环保部门实时信息

共享。

3.2.3  强化专业能力建设与技术支撑

在技术与人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短板明

显，制约协作效能：技术投入不均致警务装备差距显

著，如电子取证设备鸿沟；复合人才匮乏表现为沿线国

缺乏精通双语及双方法律的侦查人员，中俄边境情报人

员专业素养不足降低案件接洽效率。而跨境取证面临模

式与规则冲突：包括委托取证风险，即被请求国依本国

程序取证，证据可能因规则冲突不被采信及联合取证短

板。证据可采性冲突则因法律依据分离，在程序合法性

阈值、沉默权适用范围等四类权利保障差异中加剧司法

冲突。

建立分层培训体系：执法人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课

程掌握污染物快速检测及暗网追踪技能；检察官与法官

在“中国—中亚法律培训基地”学习欧盟环境案件起诉

逻辑（如运用卫星遥感数据证明非法伐木持续性）。技

术共享方面，由中国向中亚国家提供移动式重金属检测

仪实时识别非法采矿污水，并共建“一带一路环境法证

实验室网络”，统一采用欧盟ENFSI污染物鉴定标准。

同时参考欧盟Eurojust平台开发“一带一路环境司法协作

APP”，支持多语言标准化取证请求，将电子证据协作时

限压缩至8小时。

3.2.4  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在推进沿线国合作方面，一方面推行“项目制”联

合行动，针对中越边境电子废物走私等犯罪链条组建临

时JITs小组，赋予其跨境调取银行流水与监控录像权限。

另一方面推动公私协作，建议阿里巴巴、Lazada等电商平

台履行“欧洲提交保存令”式义务，下架濒危物种制品

并向执法机构推送可疑交易数据。

4  结语

跨国环境犯罪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态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欧盟环境侦查协作机制通过统一法律标

准、构建多层级机构协作框架，为跨境犯罪治理提供系

统性方案。“一带一路”沿线国面临环境刑事立法差

异、协作机制碎片化等问题。例如，上合组织局限于反

恐、中国—东盟论坛缺乏约束力，以及技术人才短板、

电子取证能力不足、双语法律人才匮乏多重困境等。借

鉴欧盟经验，沿线国需分阶段推进：首先完善法律基

础，参照“最低标准”制定《打击跨国环境犯罪示范公

约》，统一犯罪定义，并在双边条约中增设侦查协作专

章；其次嵌入现有区域架构，如在中国—东盟环保中心

下设环境犯罪执法网络建立污染源数据库与联络点，升

级上合反恐机构职能纳入环境情报模块；最后强化能力

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环境法证实验室网络统一鉴定

标准，开发区域性司法协作App，并通过分层培训提升执

法人员暗网追踪与卫星遥感举证能力。未来应以“项目

制联合行动（如中越边境电子废物走私专项治理）为突

破口，依托亚投行”绿色司法能力基金缩小技术鸿沟，

推动电商平台履行“欧洲提交保存令”式责任，系统性

提升区域环境司法能力以应对跨国犯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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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Crime Governanc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Collabo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Li Yidi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Whi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regional cooperation, it is also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from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s such as the illegal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hazardous waste and the smuggling 
of rare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This type of crime takes advantage of the management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It is difficult for a single country to deal with it independently. Moreover,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ve problems such as differences in legal systems,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ve skills, and a lack of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s, which restrict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crime governanc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EU's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need to enhance their judicial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in three aspects: coordinating legal rules to narrow differences, build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This move 
will help safeguar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mot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u environmental law;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crim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capacity


